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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2年4月28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4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园精成二路1号福泰厂办公楼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9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4,476,624,0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308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63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

311,508,7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9735%，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266%；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65,115,29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335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47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92,563,2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23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5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4,475,432,4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4%；反对604,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587,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371,6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2%；反对60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弃权587,5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475,399,7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7%；反对636,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587,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338,9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2%；反对63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6%；弃权587,5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475,432,4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4%；反对60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588,0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371,6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2%；反对60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4%；弃权588,0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475,380,9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2%；反对655,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588,0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320,1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44%；反对65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弃权588,0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4%。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475,971,4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628,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910,6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11%；反对6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1%；弃权24,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91,883,6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1%；反对655,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弃权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28%。

关联股东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曾芳勤女士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83,6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71%；反对65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弃权24,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4,472,086,26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 反对4,51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8%；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25,4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35%；反对4,5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0%；弃权2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4,476,146,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453,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085,9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1%；反对45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4%；弃权2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4,475,938,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7%；反对661,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77,9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41%；反对66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4%；弃权2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4,475,963,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3%；反对636,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902,9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1%；反对63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2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4,475,963,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3%；反对636,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902,9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1%；反对63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2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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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的

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领胜投资

（深圳）有

限公司

是

27,990,000 0.68% 0.40% 2021/6/15 2022/4/27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3,450,000 0.08% 0.05% 2022/3/11 2022/4/27

4,218,300 0.10% 0.06% 2022/4/13 2022/4/27

合计 35,658,300 0.86% 0.50% -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领胜投资

（深圳）有

限公司

4,139,

524,021

58.54%

599,

548,300

563,

890,000

13.62% 7.97% 0 - 0 -

曾芳勤

144,536,

846

2.04% 0 0 - - 0 -

108,

402,634

75%

合计

4,284,

060,867

60.59%

599,

548,300

563,

890,000

13.16% 7.97% 0 -

108,

402,634

2.91%

注：1、上表中“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数量；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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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部分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为提高决策效率，同日公司控股股东佳沃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增

加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提请将上述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

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取消部分提案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整体考虑，为使发行方案更匹配公司的发展需要，公司

经过审慎考虑，将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修订。公司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

13项议案暂缓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待修订完善后再履行相关程序。 取消的13项议案包

括：《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与佳沃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佳沃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关于未来三年

（2022-2024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相关责任主体作出〈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填补

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除上述取消提案事项外，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其他会议

议题等事项不变。 现将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和要求。

4．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5日（星期四）上午10: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5日9: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4月21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2年4月21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甲6号院北苑大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6.00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00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2022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5.00 《关于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00 《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

17.00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议案》 √

18.00 《关于补选王维勇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19.00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提案1、提案3-9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2-9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案10-12、 提案14-16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提案13、提案18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提案17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19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1年9月7日、2022年3月25日、2022年4月8日、2022年4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21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上述提案7须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提案10-13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上述提案须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

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4月25日9: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58号航空科技大厦北塔10层

4．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吴爽、杨洋

联系电话：010-57058362

电子邮箱：joyviofood@joyviofood.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58号航空科技大厦北塔10层

邮政编码：100020（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5．注意事项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阻击战的通知》，为配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保护股东及参会人员健康安全，公司鼓励和建议各

位股东选择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2）拟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北京市新冠疫情的防控要求。 公

司将严格遵守有关疫情防控要求，对现场参会股东进行严格登记和管理，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

全程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电子行程卡及如实完整登记个人相关信息等。不符合疫情防

控有关规定和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本次会议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5．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6．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2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268” ，投票简称为“佳沃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5日9: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量（股）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是否本人参会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2022年5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

相关文件。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6.00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00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2022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5.00 《关于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00 《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

17.00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议案》 √

18.00 《关于补选王维勇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19.00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投票说明：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请投票人在表决意见栏“同意” 、“反对” 、“弃权” 选项中填写“√” 。

2、本表决为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未签名的表决票无效。

3、授权委托书下载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88707� � �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18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高跨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0,218,3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0,218,3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5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5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侯乔坤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朱枝勇先生、伍杰先生、董侠先生、独立董事梅益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胡光文先生、监事潘敏嫦女士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现场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王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向黔新先生、副总经理王敬先生、总会计师刘进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董侠先生、

总工程师梅铭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18,379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018,379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

案

8,606,379 100 0 0 0 0

6

关于 2021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8,606,379 100 0 0 0 0

7

关于续聘中天

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2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8,606,379 100 0 0 0 0

8

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

案

8,606,379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其中：议案8《关于新增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王敬对

议案8回避表决；

2、议案3、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绍魁律师、周梦婷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5318� �证券简称： 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2-013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18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10人

上年末执业人员数量

注册会计师 1,901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749人

2020年度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30.6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7.2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8.8亿元

2020年度上市公司

审计情况

客户家数 529家

审计收费总额 5.7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

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教

育，综合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家数 395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天健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1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1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

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近三年天健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天健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14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36名从业人

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20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组成员 姓名

何时成为

注册会计师

何时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

何时开始

在本所执业

何时开始为本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情况

项目合伙人 沃巍勇 1998年 1996年 1998年 2021年

签署或复核天通股

份、恒生电子、钱江

生化、海利得、永艺

股份、海宁皮城、博

创科技等上市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

沃巍勇 1998年 1996年 1998年 2021年

签署或复核天通股

份、恒生电子、钱江

生化、海利得、永艺

股份、海宁皮城、博

创科技等上市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

刘芳 2010年 2008年 2010年 2021年

签署或复核海宁皮

城、晨丰科技、每日

互动等上市公司年

度审计报告。

质量控制复核人 向晓三 2005年 2001年 2001年 2020年

签署或复核日发精

机、仙琚制药、滨江

集团、 舒华体育等

上市公司年度审计

报告。

2、上述相关人员的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详见

下表：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刘芳 2021年10月

监管谈话 （监督管理

措施）

浙江证监局

因每日互动2019年报审计项目

被浙江证监局监管谈话

3、独立性

天健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天健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

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公司2021年度审计费用为90万元（财务审计费用70万元，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20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本公司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健

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在查阅了天健的基本情况、资格证照和诚信记录等

相关信息后，认为其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审计的专业能力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要求，此次公

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系公司战略发展和会计师审计工作安排需要，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续聘其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认可：我们认为天健是具备相应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对上

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的经验和能力，对公司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客观、公正。 公司拟续聘其作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独立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审计过程中，态

度认真、工作严谨、行为规范，结论客观，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规范，客观、

公正地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公司续聘其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天健担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000715 � � � � �公告编号：ZXSY2022-31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商集团” ）出具的《关于解除质押所持中兴商业股票的告知函》，获悉大商集团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大商集团

有限公司

否 32,035,000 65.83% 7.71% 2021年4月19日 2022年4月26日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

合计 32,035,000 65.83% 7.71%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合计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大商集团

有限公司

48,666,265 11.71% 16,605,500 34.12% 3.99% 0 0 0 0

大商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28,898,459 6.95% 28,894,500 99.99% 6.95% 0 0 0 0

合计 77,564,724 18.66% 45,500,000 58.66% 10.94%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商集团及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本公司将敦促

大商集团及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风险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解除质押所持中兴商业股票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等；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000715 � � � � �公告编号：ZXSY2022-32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中兴商业，股票代

码：000715）连续二个交易日内（2022年4月27日、4月2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25�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9,551,9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8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

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博仁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涛、董事杨诚、独立董事赖泽侨、独立董事彭丁带、独立董事王苏生因工作安排

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副总裁杨博仁、副总裁朱晓军、财务负责人姚泽列席会议，总裁吴启权、副总裁魏仁忠因工作安排未列

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346,296 99.4337 2,204,700 0.5659 1,000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379,936 99.2535 2,204,700 0.7433 9,300 0.003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174,296 99.9030 368,800 0.0946 8,900 0.00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

任险的议案》

28,795,414 92.8851 2,204,700 7.1117 1,000 0.0032

2

《关于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226,443 35.6478 2,204,700 64.0819 9,300 0.2703

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30,623,414 98.7817 368,800 1.1896 8,900 0.02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吴启权、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深圳市

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李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8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吴启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5,814,915股，占公司总股本8.10%，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1,100,000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57.74%。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接到股东吴启权先生函告，获悉其办理了质押延期手续，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延期的基本情况

出质人 质权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到期购回日期 延期购回日期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6,260,000 2016.09.26 2022.04.20 2022.10.20 15.37% 1.25%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806,000 2016.10.17 2022.04.20 2022.10.20 5.49% 0.44%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9,584,000 2016.11.16 2022.04.20 2022.10.20 9.06% 0.73%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930,000 2017.06.02 2022.04.20 2022.10.20 7.49% 0.61%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150,000 2018.01.03 2022.04.20 2022.10.20 6.76% 0.55%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 2018.01.03 2022.04.20 2022.10.20 0.76% 0.06%

吴启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570,000 2018.01.08 2022.04.20 2022.10.20 12.82% 1.04%

合计 61,100,000 / / / 57.74% 4.68%

二、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吴

启

权

105,814,915 8.10% 61,100,000 61,100,000 57.74% 4.68% 0 0 0 0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